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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3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

十六次会议的通知，2024年12月1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

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郭主龙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全体董事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1、融资主体范围：公司及下属公司（包括并表及非并表范围内下属公司）。

2、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借款、银行委托贷款、信托、银行间市场短融、权益性融资、中期票据

等方式。

3、融资额度：根据公司下属各项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以及预计现有及新增项目公司在2025年度对资金

的需求，公司计划2025年度融资额度为381.05亿元。 其中并表存量项目融资额度262.94亿元，参股存量项目融

资额度38.11亿元，预计2025年新获取项目融资额度80亿元。

4、融资成本：结合公司近期融资的成本及预期融资成本趋势，计划融资成本不超过10%。

5、融资担保：（1）融资主体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可以以自有资产提供抵质押担保，不再另行提交董事会

审议。 （2）如融资需求涉及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主体提供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范围

内的担保，经被授权机构批准后实施；超出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担保，则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

定，提请公司权力机构审议决策后实施。

6、委托授权：议案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以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融资计划范围内审批融资事宜并

办理具体融资手续。

本次授权有效期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涉及监管机构关于融资类交易有其他规定的，按照监管机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及披露义务。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2024年12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2024-120� 。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2024年12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2024-121。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2024年12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2024-122。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合作方共同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议

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2024年12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2024-123。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借款额度的议案》。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叶朝锋、赵吉柱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2024年12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2024-124。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叶朝锋、赵吉柱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2024年12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2024-125。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

期限的议案》。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叶朝锋、赵吉柱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2024年12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2024-126。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交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

议〉的议案》。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叶朝锋、赵吉柱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2024年12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2024-127。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中交财务有限

公司存款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叶朝锋、赵吉柱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中交财务有限公司存款风险处置预案》于2024年12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

十一、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中交财务有

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叶朝锋、赵吉柱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中交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于2024年12月13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

十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董事会聘任王尧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杨光泽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

问。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王尧先生、杨光泽先生的简历附后。

十三、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2024年12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2024-128。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2日

附件：

一、王尧先生简历

王尧，男，1984年1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18年9月至2020年

7月任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任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法律顾

问兼办公室主任；2021年6月至2021年8月任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法律顾问兼办公室主任、 党委办公

室主任；2021年8月至2021年9月任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法律顾问兼办公室主任；2021年9月至2022

年7月任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法律顾问兼中交世通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

事；2022年7月至2022年11月任中交集团暨中国交建团委副书记，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法律顾问兼中

交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中交世通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于2022年6月更名为中

交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2022年11月至2024年11月任中交集团暨中国交建团委副书记， 中交集团房地产

事业部副总经理、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临时党委书记、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2024年11月至今任中交集团暨中国交建团委副书记，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中交物

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临时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王尧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尧先生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下属企业任职情况：现任中交集团暨中国交建团委副书记，中交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临时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除此之外，王尧先生

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杨光泽先生简历

杨光泽，男，1970年7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2019年1月至2019年11月任北

京市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19年12月至2020年8月任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2020年9月至

2023年5月任鑫苑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2023年5月至2024年11月任中交集团房地产事业部副总经理、中

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4年11月至今任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

杨光泽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杨光泽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任职情况：现任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 除此以外，杨光泽先生与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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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3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的通知，2024年12月11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

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玲女士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全体

监事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审议结果通过《关于控股股东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

议案》。

监事会对本项议案意见如下：

本次控股股东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规

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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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

资产的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50%，以及对合

并报表外单位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本次预计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并非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尚需以实际签署并发生的担保合

同为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概述

为提高决策效率，保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需要，现根据各项目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在2025年度新增担保

额度总计1,990,011.85万元，其中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新增担保额度1,807,817万元，为联营或合营公司新

增担保额度182,194.85万元，担保方式包括连带责任保证、股权质押、资产抵押等，以上担保额度使用有效期限

为2025年度内。

公司已于2024年12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在上述担

保额度范围内，授权经营管理层审批具体担保事项。

二、担保额度相关情况说明

1、向合并范围内公司新增担保额度共计1,807,817万元。

向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合并范围内公司新增担保额度1,494,909万元。

向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合并范围内公司新增担保额度312,908万元。

2025年度内公司并表范围内公司均可使用上述担保额度，上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须及时披露，新

增担保总金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2、向合营或者联营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新增担保额度182,194.85

万元。

（1）基本要求

被担保人不是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被担保人的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控制措施。

（2）被担保对象（合营或者联营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明细：

序号 被担保方

公司权益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是否大

于70%

截止2024年11

月30日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担保额

度（万元）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1

成都金牛区幸福汇轨道

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23.0868% 是 6,879.87 23,087.00 14.29% 否

2 佛山香颂置业有限公司 47.3684% 是 43,659.00 43,659.00 27.02% 否

3

佛山中交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47.3684% 是 56,066.00 56,066.00 34.70% 否

4 金华雅郡置业有限公司 48.9264% 是 0.00 14,352.10 8.88% 否

5

台州滨帆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35% 是 0.00 9,782.50 6.05% 否

6

台州滨交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35% 是 0.00 8,748.25 5.41% 否

7

武汉嘉秀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49% 是 14,700.00 14,700.00 9.10% 否

8

重庆葆和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48.97% 否 0.00 11,800.00 7.30% 否

合计 - 121,304.87 182,194.85 112.77% -

（3）上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将及时披露，任一时点的新增担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新

增担保额度。

（4）关于调剂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其合营或者联营的房地产项目公司进行担保额度预计，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

以在其合营或联营的房地产项目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 但累计调剂总额不得超过预计担保总额度的

50%：

获调剂方的单笔调剂金额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

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获调剂方的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控制措施。

（5）前述调剂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须及时披露。

三、被担保的合营或者联营的房地产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1、成都金牛区幸福汇轨道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牛汇” ）

法定代表人：普长春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0年12月9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天龙大道1333号7栋1单元7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土地整治服务，酒店管理，物业

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 (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 (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成都睿迩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有66%股权， 成都轨道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34%股

权。

股权结构图：

经营情况： 成都幸福汇正在对成都未来公园进行开发建设， 项目占地面积191,607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604,370平方米，项目于2021年11月开工，预计总投资72.27亿元，截止2024年6月末，项目尚未竣工，累计已投

资金额53.22亿元，项目经营情况正常。

成都幸福汇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年12月末 /2023

年1-12月

547,649.9 550,724.51 -3,074.61 66,627.18 -2,594.66 -1,852.48

2024年9月末/2024年

1-9月

532,151.35 534,745.8 -2,594.45 98,760.11 278.74 209.97

成都幸福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2、佛山香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赛阳

注册资本：19,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7年10月20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水藤村工业大道二巷三号之五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不含高尔夫球场及别墅建设），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办公用房、商业用

房的租赁。（不含《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类、禁止类项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47.3684%，广州番禺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49.91%，上海

凝宇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持有股权比例2.6316%，广州恒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0.05%，

广州同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0.04%。

股权结构图：

经营情况：佛山香颂正在对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新桂路以东、创富二路以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进行开

发建设，项目占地面积50,69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9,714平方米，项目于2018年9月开工，截止2023年6月末，

项目尚未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27.48亿元，项目经营情况正常。

佛山香颂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 年 末 /2023 年

1-12月

123,392.49 167,756.75 -44,364.25 194.26 -25,210.45 -25,209.55

2024年9月末/2024年

1-9月

137,662.51 182,112.43 -44,449.92 3.58 -83.88 -85.67

佛山香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3、佛山中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赛阳

注册资本：19,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7年10月20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水藤村工业大道二巷三号之四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不含高尔夫球场及别墅建设），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办公用房、商业用

房的租赁。 （不含《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类、禁止类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47.3684%，广州番禺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49.91%，上海

凝宇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持有股权比例2.6316%，广州恒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0.05%，

广州同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0.04%。

股权结构图：

经营情况：佛山中交正在对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新桂路以东、创富二路以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进行开

发建设，项目占地面积60,14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24,593平方米，项目于2018年7月开工，截止2024年6月末，

累计已投资金额29.94亿元，项目经营情况正常。

佛山中交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年末/2023年1-12

月

144,897.44 186,529.80 -41,632.36 54,359.72 -42,222.98 -42,217.24

2024年9月末 /2024年

1-9月

110,105.96 160,899.98 -50,794.01 41,734.41 -9,153.92 -9,161.66

佛山中交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4、金华雅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雅郡” ）

法定代表人：陈建华

注册资本：20,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7月22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宾虹西路2999号婺城城市广场A6幢1105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住房租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交美庐（杭州）置业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48.9265%，绍兴凯曜置业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为48.308%，堆龙德庆区碧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275%，堆龙德庆区碧创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1.275%，金华领潮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0.142%，杭州旌杭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0.0735%。

股权结构图：

经营情况：金华雅郡正在对金华澄庐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占地面积46,49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4,861平方

米，项目于2021年9月开工，预计总投资12.45亿元，截止2024年6月末，项目已全部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10.71

亿元。

金华雅郡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年末/

2023年1-12月

93,733.52 14,360.7 37.48 -1557.18 -1555.55

2024年9月末/2024年

1-9月

98,385.97 16,558.22 16,498.74 263.86 269.86

金华雅郡不是公司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台州滨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滨帆” ）

法定代表人：黄勇

注册资本：2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8月19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新区三甲街道开发大道东段818号梦想园区二号楼1楼263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构成：杭州滨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经营情况：台州滨帆正在对台州39号地块进行开发，项目占地面积49,51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5,461平

方米，项目于2021年10月开工，预计总投资18.12亿元，截止2024年6月末,项目尚未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

15.01亿元。

台州滨帆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年末/

2023年1-12月

176,733.17 23,880.52 0 -926.89 -714.68

2024年9月末/2024年

1-9月

181,864.22 22,944.04 0 -1,254.63 -936.47

台州滨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6、台州滨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滨交” ）

法定代表人：杨帆

注册资本：2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8月25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新区三甲街道开发大道东段818号梦想园区二号楼259号

营业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构成：杭州缤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股权结构图如下：

经营情况：台州滨交正在对锦绣云邸项目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占地面积42,43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4,

673平方米，于2022年10月开工，预计总投资16.32亿元，截止2024年6月末，项目尚未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

9.13亿元。

台州滨交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年末/

2023年1-12月

110,202.92 22,700.51 0 -279.42 -185.11

2024年9月末/2024年

1-9月

90,609.10 22,311.65 0 -207.36 -207.30

台州滨交不是公司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武汉嘉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嘉秀” ）

成立时间：2021年3月22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涛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大智路32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企业管理；税务服务；市场调查

（不含涉外调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

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工；会议及展览服务；商务代理代

办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武汉楚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股权结构图：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经营情况：武汉嘉秀正在对武汉市江岸区 P(2021)005号地块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占地面积16,232.23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74,664平方米，项目于2021年9月开工，预计投资金额22.46亿元，截止2024年6月末，项目已竣

工，累计已投资金额18.80亿元。

武汉嘉秀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年末/

2023年1-12月

163,687 -24,604 25,375 -21,974 -22,257

2024年9月末/2024年

1-9月

118,313 -43,470 36,467 -18,971 -18,865

武汉嘉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8、重庆葆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葆和” ）

法定代表人：潘华斌

注册资本：8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5月13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奥体路1号5幢写字楼35层3513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

股东构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交西北置业有限公司持有48.97%股权，保利（重庆）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持有51%股权，重庆安胜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0.03%股权。

股权结构图如下：

经营情况：重庆葆和正在对重庆云上雅集项目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占地面积62,15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72,995平方米，于2021年6月开工，预计总投资26.53亿元，截止2024年6月末尚未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21.18

亿元。

重庆葆合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年末/

2023年1-12月

232,824.38 81,706.20 0 -803.38 -637.47

2024年9月末/2024年

1-9月

234,687.25 81,447.49 0 -340.40 -258.71

重庆葆合不是公司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

本次审议通过的对项目公司担保额度为预计担保额度，将根据项目公司融资情况及资金需求决定是否予

以实施，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基于项目公司生产需要以及融资需求，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均用于生产

经营，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且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保障项目建设对资金需求的及时性。 本次拟提供担保

的项目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参与项目公司管理，风险可控。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上

述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六、公司累计担保情况

截止2024年11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余额962,823万

元，占2023年末归母净资产的596%。对不在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参股公司担保余额为144,124万元，占2023年末

归母净资产的89%。 无逾期担保，无涉诉担保。

七、备查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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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履行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交地产”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地产集团” ）出具的《关于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函》，地产集团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相关承诺将于2024年底到期，地产集团申请将原承诺中的“在2024年底前，采取出售资产、现金收

购、换股并购或其他可行的方式启动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中交置业有限公司、东莞市山水雅居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沈阳裕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房集团安居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中国住房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等下属

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与中交地产的整合。 ” 进行延期，延期后的内容为：“在2027年底前，采取出售

资产、现金收购、换股并购或其他可行的方式启动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中交置业有限公司、东莞市山水雅

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沈阳裕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房集团安居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中国住房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等下属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与中交地产的整合。 ”

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股东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项

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一、承诺事项概述

（一）地产集团承接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房集团” ）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况

中交地产曾于2008年5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其中中房集团

关于同业竞争问题的有关承诺如下：中交地产重组完成后，在中交地产开展房地产业务的地区，如中房集团或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机可从事、参与从事可能对中交地产构成竞争的房地产业务，中房集团保证将该

等商业机会通知中交地产， 中交地产在通知指定的合理期间内作出愿意利用该等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的，中

交地产将享有取得该商业机会的优先权；如果中交地产放弃该商业机会，中房集团保证在该房地产项目进入

实质销售或经营阶段时，将该等房地产项目转让或委托给中房集团不具有关联关系的第三方，中房集团仍享

有收益权。

2015年7月， 地产集团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受让取得中房集团持有的中住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成

为中交地产的间接控股股东。 中交地产就中房集团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向地产集团进行了问询，地产集团表示：

对于中房集团尚未履行完毕且适用于地产集团的承诺，地产集团承诺予以承接并继续履行相关义务。

（二）2018年8月7日，地产集团出具《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

如下：

1、中交地产将作为本公司下属除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城中国” ）外唯一的国内房地产

业务开发平台。 在梳理、整合本公司控制的与中交地产之间存在同业竞争的资产和业务时，将充分尊重本公司

控制的上市公司的独立经营自主权，保证不侵害各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公司不

会利用其对各上市公司的控制关系进行损害各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2、中交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置业” ）除现有的存量房地产开发业务外，原则上不再自行获取新

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土地储备，不再从事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已与上市公司

签署托管协议，将中交置业托管给上市公司。 在满足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前提下，由中交地产对中交置业或其

优质资产实施收购或采取其他可行的方式注入中交地产。

3、综合考虑中交地产和绿城中国及其股东的利益，在符合国家行业政策及审批要求的条件下，逐步通过

品牌定位划分、区域市场划分、资产整合、业务整合等有效措施解决上市公司和绿城中国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

问题。

4、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房集团” ）下属山水雅居未来将不再从事新的房地产开

发业务，本公司拟在法律纠纷解决后将其注销或转让给与本公司无关联的第三方。

中房集团下属沈阳裕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房集团安居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中国住房投资建设有限公

司不再从事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本公司未来拟变更其经营范围或将其注销或转让给与本公司无关联的第三

方。

5、 中交海外房地产有限公司不会在中国境内从事房地产开发项目， 不会从事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的业

务。

除上述情况以外，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主营业务不存在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的

情况。 在房地产开发业务为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期间，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逐步规范和避免从事

与其构成竞争的业务。

（三）2018年10月22日，地产集团出具《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主要

内容如下：

1、在2021年底前，采取现金收购、换股并购或其他可行的方式逐步启动下属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

企业与中交地产的深度融合。

2、在地产集团完成旗下房地产业务整合前，本公司将协调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和中交地产之间实现差

异化经营：绿城中国主营高端物业产品形态，中交地产主营刚需型产品，双方在产品档次和目标客户群体方面

保持明显差别；通过区域规划，绿城中国和中交地产不参与同一地块竞拍，对于共同关注的商业机会考虑组成

联合体的形式，优势互补，合作开发；对于现有同城经营的项目，统筹安排竣工时间和开盘计划，避免形成竞

品。

（四）2021年10月30日，地产集团出具《关于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函》，主要情况如下：

地产集团出具《关于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函》，地产集团关于“在2021年底前，采取现

金换购、 换股并购或其他可行的方式逐步启动下属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与中交地产的深度融合”

的承诺将于2021年12月31日到期， 考虑到目前涉及同业竞争具体企业的情况及地产行业面临政策及经营环

境，为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地产集团申请将上述承诺延期，变更为：“在2024年底前，采取出

售资产、现金收购、换股并购或其他可行的方式启动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中交置业有限公司、东莞市山水

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沈阳裕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房集团安居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中国住房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等下属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与中交地产的整合。” 除上述延期内容以外，地产集团将持续

履行《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补充承诺》中其他承诺内容。

地产集团上述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期限事项已于2021年12于30日经中交地产2021年第十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承诺履行情况

（一）地产集团承接中房集团相关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情况

中交地产曾于2018年6月26日披露 《关于放弃西安中交金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股权商业机会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8-070）； 于2019年10月31日披露 《关于放弃关项目商业机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49），放弃天津东丽区金钟街示范小城镇出让二区一二级联动项目；于2021年9月28日披露《关于放弃

相关商业机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2）， 放弃南宁市GC2021-063地块项目； 于2021年12月15日披露

《关于放弃相关项目商业机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73），放弃海南省文昌市文国土储（2021）-18-1号

地块政策性安居型商品房项目； 于2023年2月4日披露 《关于放弃相关项目商业机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6），放弃湖南省长沙市068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项目；于2023年12月28日披露《关于放弃相关项目商

业机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58），放弃海南省三亚市中心城区控规 LZG6-0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项目；

于2024年8月22日披露 《关于放弃相关项目商业机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 放弃广州市海珠区

AH10314�地块国有建设用地项目。

上述放弃商业机会事宜均提交中交地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相关

议案。 在履行完毕上述审议及披露程序后，地产集团对上述项目进行后续开发建设。 同时，中交地产与地产集

团签订相应的代为业务培育协议，约定在该项目条件成熟时由中交地产决定是否行使优先收购权。 地产集团

切实履行了中房集团在2008年的承诺。

（二）中交置业持续由中交地产托管；中房集团下属东莞市山水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广东东莞

中房.龙域项目的开发经营，该项目目前处于尾盘状态，尚有商品房5套、车位86个、商铺一套未售，待清盘后续

将不再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中房集团下属沈阳裕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房集团安居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中

国住房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均未从事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中交海外房地产有限公司未在中国境内从事房地产

开发项目。 地产集团在承诺函中提及的上述企业均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三）中交地产与绿城中国在部分城市存在同城经营情况，绿城中国主营高端物业产品形态，中交地产主

营刚需型产品，双方在产品档次和目标客户群体方面保持明显差别，且通过区域规划，统筹安排竣工时间和开

盘计划，避免形成竞品。 地产集团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四）地产集团关于“在2024年底前，采取出售资产、现金收购、换股并购或其他可行的方式启动绿城中国

控股有限公司、中交置业有限公司、东莞市山水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沈阳裕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房

集团安居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中国住房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等下属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与中交地产

的整合” 的承诺将于2024年12月31日到期。

三、申请延长承诺履行期限的原因及内容

（一）申请延长承诺履行期限的原因

结合目前实际情况，地产集团下属其它房地产业务暂不具备与中交地产整合的条件，具体如下：

1、中交置业主要地产业务华通置业100%股权已注入中交地产，中交置业持续由中交地产托管，目前其存

量房地产项目处于尾盘状态，预期无法对中交地产主营业务构成支撑，不具备整合条件。

2、东莞市山水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沈阳裕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房集团安居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住房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未开发新的房地产业务，预期无法对中交地产主营业务构成支撑，不具备整合条

件。

3、绿城中国与中交地产的整合方案涉及各方面情况较为复杂，仍需持续深入论证。

绿城中国和中交地产在资产规模、产品定位、运营管理、历史渊源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绿城中国中交地

产双方上市地不同，整合方案涉及巨量的资产梳理工作，在目前进行整合存在较大整合风险。

近年来，国内房地产市场面临持续的政策调控，房地产行业整体下行；“三道红线” 、“集中供地” 等政策的

出台对地产企业在资产质量、风险控制、投融资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房地产行业面临深度调整，目前

不具备整合的实施条件。 自承诺以来，地产集团聘请相关专业机构持续论证绿城中国、中交置业、东莞市山水

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沈阳裕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房集团安居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中国住房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等下属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与中交地产的整合方案，鉴于目前房地产行业环境，为充分

保障投资者利益，具体与中交地产采取何种方式整合仍需持续深入论证。

（二）地产集团申请延长承诺履行期限的内容

为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地产集团申请将原承诺中的“在2024年底前，采取出售资产、现

金收购、换股并购或其他可行的方式启动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中交置业有限公司、东莞市山水雅居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沈阳裕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房集团安居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中国住房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等

下属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与中交地产的整合。 ” 进行延期，延期后的内容为：“在2027年底前，采取

出售资产、现金收购、换股并购或其他可行的方式启动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中交置业有限公司、东莞市山

水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沈阳裕宁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房集团安居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中国住房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等下属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与中交地产的整合。 ”

除上述延期内容以外， 地产集团将持续履行 《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中其他承诺内容。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关联董事郭主龙、薛四敏、叶朝锋、赵吉

柱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我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刘洪跃、唐国平、谭敬慧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六次会议对此事项

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中交地产控股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相关

承诺即将到期，现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拟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通过与公司管理层的沟

通，并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本次申请延期的内容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关

于控股股东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控股股东申请延

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延长承诺履行期限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履行期限，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

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更加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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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收购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2024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本次收购事项及前期进展情况已于2024年11月2日、11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二、关联交易进展

2024年12月11日，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取得北京市顺

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公司成为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持有中交

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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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项目公司中交富力

（北京）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富力” ）、成都金牛区幸福汇轨道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

幸福汇” ）、台州滨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滨交” ）提供财务资助合计不超过71,989.18万元。

2、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概述

（一）简述

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作约定，公司作为房地产项目公司股东，与合作方共同为房地产项目公司

提供股东借款，满足其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如该房地产项目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或并表但持股未超过50%的

控股子公司，则上述行为将构成公司对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

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二）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1、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中交富力提供财务资助（到期续借）45,000万元，期限1年，利

率不超过8%。

2、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成都幸福汇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19,464.18�万元（到期续借），

期限不超过 1�年，年利率 8%。

3、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台州滨交提供财务资助合计不超过 7,525万元（到期续借），

期限不超过1年，年利率8%。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一）中交富力（北京）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瑞

注册资本：1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8年1月26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区中关村延庆园风谷四路8号院27号楼1483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建筑材料、五金、电子产品；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服务；专

业承包、劳务分包；房地产咨询。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构成：公司持股比例50%，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0%

股权结构图：

经营情况：中交富力正在北京富力城雅郡项目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占地面积99,49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36,310平方米，项目于2018年5月开工，截止2024年6月末，项目已全部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42.51亿元。

中交富力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归母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 年 12 月 末 /2023 年

1-12月

113,106.22 147,255.77 -34,149.55 21,510.38 1,527.97

2024年9月末/2024年1-9

月

108,307.15 145,883.40 -37,576.25 7,862.54 -3,060.63

中交富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公司对中交富力无其他财务资助。

（二）成都金牛区幸福汇轨道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普长春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0�年 12�月 9�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天龙大道 1333�号 7�栋 1�单元 7�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土地整治服务； 酒店管理；

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广告设计、代理； 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

位）（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成都睿迩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有66%股权， 成都轨道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34%股

权。

经营情况： 成都幸福汇正在对成都未来公园进行开发建设， 项目占地面积191,607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604,370平方米，项目于2021年11月开工，预计总投资72.27亿元，截止2024年6月末，项目尚未竣工，累计已投

资金额53.22亿元，项目经营情况正常。

成都幸福汇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年12月末 /2023

年1-12月

547,649.9 550,724.51 -3,074.61 66,627.18 -2,594.66 -1,852.48

2024年9月末/2024年

1-9月

532,151.35 534,745.8 -2,594.45 98,760.11 278.74 209.97

成都幸福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公司对成都幸福汇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29,643.45万元。

（三）台州滨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帆

注册资本：2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 8�月 25�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新区三甲街道开发大道东段 818�号梦想园区二号楼 1�楼 259�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股东构成：杭州缤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股权结构图如下：

经营情况：台州滨交正在对锦绣云邸项目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占地面积42,43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4,

673平方米，于2022年10月开工，预计总投资16.32亿元，截止2024年6月末，项目尚未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

9.13亿元。

台州滨交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年末/

2023年1-12月

110,202.92 22,700.51 0 -279.42 -185.11

2024年9月末/2024年

1-9月

90,609.10 22,311.65 0 -207.36 -207.30

台州滨交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公司对台州滨交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7,665万元。

三、调用资金的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振国

注册资本：139,478.157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2年04月24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63号2301

经营范围：销售酒、饮料；住宿；餐饮服务；零售卷烟、雪茄烟；游泳（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地产开发；销售

商品房；房地产咨询；自有房屋出租；酒店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珠宝、眼镜、服装；健

身服务；洗衣服务；会议服务；打字、复印。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股东构成：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持股95.99%，富力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01%。

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公司关联方。

（二）成都招商北湖置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飞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9年11月23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锦丰三路77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房地产经纪；物

业管理；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成都招商北湖置地有限公司不是公司关联方。

（三）成都轨道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波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8年03月16日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天府新区正兴街道宁波路东段377号中铁卓越中心33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开发；土地整治服务；工程管理服

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广告

设计、代理；广告制作（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

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构成：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成都轨道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公司关联方。

（四）成都众禾工程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葛宁

出资额：10万元人民币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花源镇白云路373号

成立时间：2019年7月13日

经营范围：工程项目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葛宁等自然人。

成都众禾工程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公司关联方。

（五）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洪力

注册资本：311,144.389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杭州市庆春东路38号

成立时间：1996年8月22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建筑，商品房销售，水电安装，室内外装璜。

主要股东：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A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其45.41%股权。

杭州滨江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公司关联方。

（六）杭州宝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兴参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兰园6幢2号门1105室

成立时间：2020年7月27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浙江杨帆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杭州宝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是公司关联方。

四、财务资助的风险防控措施

本次接受财务资助的项目公司均为公司下属房地产项目公司，其他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提供财

务资助；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参与上述项目公司的运营和管理，能及时掌握项目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公司

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将持续加强对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积极跟踪项目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进

展，控制资金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项目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项目公司房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正常经营

需要；项目公司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经营情况正常，合作方按合作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及财

务人员参与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公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

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止2024年11月30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779,866.73万元，占公司 2023� 年末经审计归

母净资产比例为483%；其中公司对有股权关系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386,106.43万元，占公

司 2023�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239%； 合作方从公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富余资金余额为393,

760.30万元，占公司 2023�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244%。 合作方从公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的资

金中，有本金67,422.08万元存在合作方未按约定返还至项目公司的情形，公司已就此事项提起诉讼。 除此之

外，公司无逾期未收回的借款。

八、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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